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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汪迎
庆 通讯员 孙菲）一女子因网恋

“中套”，先后70余次给“男友”发红
包或小额转账，被对方“蚂蚁搬
家”式骗走近2万元。日前，安庆
大观警方通过缜密侦查和深入研
判，成功锁定两名网络诈骗犯罪嫌
疑人，并于5月23日在福建将他们
抓获归案。

4 月 27 日，安庆市公安局大观
分局刑警大队接到辖区居民潘女士
报警，称其遭遇网络诈骗。接警
后，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工作。经调
查，潘女士于4月1日通过网络结识
男子“丁某”，一番热聊后，两人情
投意合，很快发展成网恋关系。潘

女士具有一定的防电诈意识，面对
网恋“男友”，她自认为不会轻易上
当，但没想到最终还是落入了对方
的圈套。

自4月1日网上“相识相知”后，
潘女士经不住“丁某”以各种理由引
诱，隔三差五给做生意不顺的“男
友”发红包或小额转账，红包少则
100 元、多则 200 元，最大的一笔微
信转账为 400 元。但是 4 月 27 日，

“丁某”突然无法联系，潘女士发现
情况不妙，于是翻看自己的转账记
录，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4
月 1 日至 4 月 26 日期间，她已先后
给“丁某”发红包或转账达79笔，合
计 19650 元。直至此时，潘女士才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网络诈骗，随即
报警。

由于潘女士对“丁某”的身份
信息一无所知，这给警方的侦查工
作带来很大难度。后经警方不懈
努力，终于成功锁定两名犯罪嫌疑
人，原来是远在福建的冯某某、黄
某合伙实施网络诈骗。5月23日，
安庆市公安局大观分局刑警大队
民警在福建成功将冯某某、黄某
抓获。

到案后，冯某某、黄某对自己实
施网络诈骗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大观警方已依法对两名犯罪
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女子遭“男友”蚂蚁搬家式诈骗
20多天发红包转账79笔，被骗近2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檀志扬 朱
立婷）5月26日，怀宁县马庙镇合一
社区和平组村民汪滔，脚一瘸一拐
的在自己电商经营铺里整理即将发
出的货物。他的脚是前几天救人时
摔倒受伤的，提前几天前发生的那
件事，汪滔连连摆手：没事，这是我
应该做的。

今年46岁的汪滔，在家从事淘
宝电商。工作之余，喜欢骑行锻炼
身体。5月 22 日下午，汪滔像往常
一样沿着 206 国道骑行，行经高河
大桥往安庆方向辅道时，他突然
发现一位老人瘫坐在路边，抱着
另一位老人哭喊着寻求帮助，而
怀里的老人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老人的求救声也被淹没在往来车
辆的噪声中。

汪滔见状赶紧跳下自行车，跑
上前帮忙。在老人断断续续的抽泣
声里，汪滔了解了事情原委：六旬老
人骑电动车载着自己的老姐姐出
门，后座的老姐姐突然意识不清从
车上摔了下来，随后陷入了昏迷。
骑车的老人见此情况，完全慌了神，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是好，只能在路
边哭喊呼救。汪滔一边安抚老人情
绪，一边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因事故发生地点较难定位，救
护车行驶路线偏离了事故发生地
点，汪滔眼睁睁看着 120 急救车从
眼前的另一条道路与自己擦肩而
过。由于担心错过老人抢救时机，
汪滔顾不上自身安危，一边打电话
联系救护车司机，一边横穿绿化带
招手叫停救护车，不料一辆电瓶车
疾驰而来，躲闪不及的汪滔被撞倒
在地,心急如焚的他当时只想着让
救护车掉头回来，全然没注意到裤
子破口处的膝盖已是一片血红。

几分钟后，120 急救车赶到了
现场，汪滔协助医护人员将昏迷的
老人抬上了车，送往医院抢救，临走
时，老人询问汪滔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想要表示感谢，汪滔赶紧摆摆
手说，救命要紧，让老人快去医院陪
着自己的老姐姐。看到伤者被安全
转运送医，汪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转身推车时才看到裤子上的破洞，
感受到伤口处传来的阵阵疼痛。

“当时老人昏迷不醒，情况危
急，那种情况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救人，换成任何人都会挺身而出
的。”回到家后，家人问起汪滔膝盖
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他笑着表示
并无大碍，“能救人于危难之间，我
受这点皮外伤很‘划算’。”

老人路边摔倒昏迷
热心村民施救中受伤：

“能救人，我这点

皮外伤很‘划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国
庆 通讯员 余安婧）5月26日，宜
秀区人民检察院主持召开一起冒名
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案
件的网络直播公开听证会，成功化
解错误婚姻登记背后的行政争议。

2022 年 4 月，宜秀区人民检察
院到民政局摸排发现一起冒名顶替
办理婚姻登记的案件线索，遂立即
调查核实案件当事人婚姻登记信息
和原始登记材料，并依法询问双方
当事人的意见建议。

当事人侯某某 2016 年才办理
户籍登记及领取身份证件，2009年
同另一当事人江某某相识后，为办

理婚姻登记需要，使用他人提供的
含有胡某某真实信息的假身份证，
与江某某于2010年2月1日到宜秀
区民政局申请办理婚姻登记，该局
受技术限制，无法核实侯某某真实
身份，为持胡某某身份证件的侯某
某与江某某办理了婚姻登记，并颁
发含有侯某某与江某某结婚照片及
胡某某与江某某婚姻登记信息的结
婚证。

2021 年 3 月，由于子女上学以
及其他生活上各种不便，江某某、侯
某某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错误的婚
姻登记，重新办理婚姻登记，但是因
不符合法定可撤销婚姻事由，民政

部门无法撤销；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却已超过自行政行为之日起最长
5 年的诉讼时效，法院依法无权受
理案件。江某某、胡某某均请求检
察机关监督民政部门对错误婚姻登
记予以撤销。

5 月 27 日，宜秀区人民检察院
依据查明的事实和听证意见，依法
向区民政局送达检察建议，建议依
法对侯某某冒用他人身份信息以胡
某某名义与江某某进行的婚姻登记
予以撤销。宜秀区民政局收到检察
建议后立即向安徽省民政厅报告，
当日，安徽省民政厅撤销了江某某
与胡某某的婚姻登记。

冒名婚姻登记，检察建议撤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国
庆 通讯员 储观华）本报昨日报
道的徐观灿受贿案有了结果，5 月
31日下午，岳西县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被告人徐观灿受贿罪一案。以受
贿罪判处被告人徐观灿有期徒刑三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
万元；退出的赃款予以没收。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徐观灿
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业务单位与
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人民币369699元，其中向他人

索取财物共计 203699 元，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综合被告人徐观灿曾因受贿
受过党纪、行政处分、刑事处罚、索
贿、坦白、自愿认罪等情节，作出上
述判决。

徐观灿一审获刑三年三个月

5月29日，怀宁县石牌镇
同发村村民在采收蔬菜，供应
端午节市场。

近来来，石牌镇大力发展
培育品牌农业，按照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
发展思路，保障“菜篮子”供应，
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昂海波 摄


